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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３００８：２００７《耐火试验　门和卷帘总成》（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ＩＳＯ３００８：２００７重新起草。为了方便比较，在资料性附录Ａ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

与ＩＳＯ３００８：２００７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考虑到我国国情，本标准在采用ＩＳＯ３００８：２００７时进行了修改。有关技术性差异已编入正文中并

在它们所涉及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在资料性附录Ｂ中给出了这些技术性差异及原因

的一览表以供参考。

为便于使用，对于ＩＳＯ３００８：２００７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删除ＩＳＯ３００８：２００７的前言和引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７６３３—１９８７《门和卷帘的耐火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７６３３—１９８７比较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注意”的内容，提示本标准的使用者应注意的事宜（本版“范围”前）；

———增加了“范围”一章，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的适用对象（本版第１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本版第２章）；

———增加了“术语与定义”（本版第３章）；

———修改了试验设备的要求（１９８７版第１章；本版第４章）；

———修改了试验条件（１９８７版第２章、第３章；本版第５章）；

———修改了试件要求，并对相关条款重新进行了编排（１９８７版第４章；本版第６章）；

———增加了“试件设计”（见６．３）；

———增加了“核查”（见６．５）；

———修改了试件安装要求，并单独编为一章（１９８７版的４．４；本版第７章）；

———将养护要求改为调整，并单独编为一章（１９８７版的４．５；本版第８章）；

———增加了“测量仪表的应用”（对１９８７版第６章进行了修改，编为本版第９章）；

———修改了试验程序（１９８７版第５章；本版第１０章）；

———修改了判定条件（１９８７版第７章；本版第１１章）；

———修改了试验报告内容要求（１９８７版第８章；本版第１２章）；

———增加了“试验结果的直接应用范围”（见第１３章）；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ＩＳＯ３００８：２００７章条编号对照表”（参见附录Ａ）；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本标准与ＩＳＯ３００８：２００７技术性差异及原因”（参见附录Ｂ）；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支承结构的养护要求”（见附录Ｃ）；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利用表面温度和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评估辐射热通量”（参见附录Ｄ）。

本标准的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八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ＳＣ８）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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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深圳鹏基龙电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湘会、白淑英、赵华利、韩伟平、曹文红、黄伟、钱涛、解凤兰、刘晓慧、俞祚福。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７６３３—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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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卷帘的耐火试验方法

　　注意：组织和参加本项试验的所有人员应注意，耐火试验可能存在危险。因为在耐火试验过程中有

可能产生有毒和／或有害的烟尘和烟气；另外，在试件安装、试验过程和试验后残余物的清理过程中，也

可能出现机械危害和操作危险。所以，应对所有潜在的危险及对健康的危害进行评估，并作出安全预

告。对相关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以确保试验室工作人员按照安全规程操作。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装在垂直分隔构件开口处的门和卷帘总成的耐火试验方法。如：

———铰链门、枢轴门；

———水平滑动门、垂直滑动门，包括链接滑动门和分段门；

———卷帘门；

———其他滑动、折叠门；

———翻板门；

———可在墙中移动的板。

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也可通过类推法用于测定非承重水平门和卷帘的耐火性能，第１３章中给出

的直接应用范围不适用于水平门。

本标准不包括机械适应性方面的要求，例如震动试验或耐久试验，它们包含在相关产品标准中。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５９０７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１）

ＧＢ／Ｔ９９７８．１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８３４１：

１９９９，ＭＯＤ）

３　术语与定义

ＧＢ／Ｔ５９０７、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１）　该标准将在整合修订ＧＢ／Ｔ５９０７—１９８６、ＧＢ／Ｔ１４１０７—１９９３和ＧＢ／Ｔ１６２８３—１９９６的基础上，以《消防词汇》为

总标题，分为５个部分。其中，第２部分为 ＧＢ／Ｔ５９０７．２《消防词汇　第２部分：火灾安全词汇》，将修改采

用ＩＳＯ１３９４３：２０００。

３．１

门总成　犱狅狅狉犪狊狊犲犿犫犾狔（犱狅狅狉狊犲狋）

门总成是指整套门，由门框、枢轴／铰链门扇或滑动／分段门扇、侧板、采光板／横楣板、金属附件以及

密封件组成。

３．２

卷帘总成　狊犺狌狋狋犲狉犪狊狊犲犿犫犾狔

卷帘总成是指整套卷帘，由卷动、折叠或滑动的帘面、导轨、卷轴、机械传动装置和箱体组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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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门五金　犱狅狅狉犺犪狉犱狑犪狉犲

门总成中使用的金属零部件。如：铰链（合页）、把手、锁、紧急推杠、铭牌、许可证牌、踢脚板、滑动传

动装置、关闭装置等。

３．４

单向开启　狊犻狀犵犾犲犪犮狋犻狅狀

门扇向一个方向开启。

３．５

双向开启　犱狅狌犫犾犲犪犮狋犻狅狀

门扇向两个方向开启。

３．６

标准支承结构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用于封闭试验炉并支承门或卷帘总成的一种结构。

３．７

辅助支承结构　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安装门或卷帘总成的特定结构。它用于封闭试验炉并提供与实际使用中相同的约束力及热量

传递。

３．８

试件　狋犲狊狋狊狆犲犮犻犿犲狀

安装在标准或辅助支承结构上用来试验的门或卷帘总成。

３．９

试验结构　狋犲狊狋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试件和支承结构总成。

３．１０

横楣　狋狉犪狀狊狅犿

横跨门扇上部，从一个边框延伸到另一个边框的构件，使门扇上部形成可镶嵌横楣板的开口。

３．１１

横楣板　狋狉犪狀狊狅犿狆犪狀犲犾

门扇上方装在上框、两边框和横楣间的固定板。

３．１２

平齐板　犳犾狌狊犺狅狏犲狉狆犪狀犲犾

在没有横楣的门扇上方，镶嵌在上框、两边框间的固定面板，厚度和外观与门扇相同。

３．１３

侧板　狊犻犱犲狆犪狀犲犾

镶嵌在门扇侧面的固定板。

３．１４

主门扇　狆狉犻犿犪狉狔犾犲犪犳

在装有多个门扇的门总成中最大的门扇，或装有把手在平时使用时首先开启的门扇。

　　注：在装有多个门扇的门总成中，如果每一个门扇的尺寸相同，而且门扇都没有安装把手（或其他诸如推闩等五金

件），则此类门总成不存在有主门扇。

３．１５

门（卷帘）结构对称　狊狔犿犿犲狋狉犻犮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犱狅狅狉（狊犺狌狋狋犲狉）

以门框（导轨）正反两面之间的中心面作为门（卷帘）总成的正中矢面，门（卷帘）总成构造各部分的

２

犌犅／犜７６３３—２００８

www.weboos.com



大小、形状和排列在正中矢面两侧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注：当防火卷帘为双轨双帘时，正中矢面是指两帘面所用导轨之间的中心面。

４　试验设备

４．１　试验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耐火试验使用的试验炉应与试件方向相适应，垂直试件

应使用墙炉，水平试件应使用梁板炉。

４．２　试件背火面热通量测量仪表（热流计）应符合９．３．２的规定。

５　试验条件

试验炉内的温度和压力条件应符合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

６　试件

６．１　试件尺寸

如果不受试验炉开口尺寸的限制，试件及其所有零部件应以全尺寸（实际尺寸）进行试验。不能以

全尺寸试验的门或卷帘总成，应选择可能试验的最大尺寸，全尺寸试件的耐火性能由扩展应用分析得

到。支承结构的最小受火区域应满足７．３．１的规定。

６．２　试件数量

对于每种规定的辅助结构或支承结构（见７．３．１）及其约束条件（见７．３．４），门（卷帘）总成应至少进

行１次耐火试验。

如果门（卷帘）结构对称，则可用１个试件任取其中一面进行耐火试验。如果门（卷帘）结构不对称，

则试件数量的确定应符合下述规定：

ａ）　当要求门（卷帘）的每一面都具有耐火性能，且无法确定薄弱面，则应选取至少２个相同的试

件，分别对每一面进行耐火试验；

ｂ）　当要求门（卷帘）的每一面都具有耐火性能，且能确定薄弱面，则应选取１个试件，仅对该薄弱

面进行耐火试验；

ｃ）　当只要求门（卷帘）的某一特定面具有耐火性能，则应选取１个试件，仅对该面进行耐火试验。

此试验结果仅限于应用在实际状态下特定面受火的情况。

试件数量的确定，应在试验报告中给出具体说明。

６．３　试件设计

６．３．１　为了使试验结果得到最大范围的直接应用，在试件设计和支承结构选择时，应考虑７．３的要求。

６．３．２　门或卷帘包含的侧板、横楣板或平齐板无论是否镶嵌玻璃，都应作为试件的一部分。侧板应装

在门锁一侧。

６．３．３　试件应能代表预计在实际中使用的门或卷帘总成，包括组成试件重要部分的表面装饰（面漆）和

配件，因为这些可能在试验中影响门或卷帘总成的性能。

６．３．４　委托者应当向试验室提供包括公差在内的设计间隙。

６．４　制作

试件应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规定的方法进行制作。试件所用的材料、制作工艺、拼接与安装方法应能

代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为了试验能够进行而对安装形式做的修改应对试件无重大影响，并应在试验

报告中对修改作详细说明。

６．５　核查

６．５．１　委托者应提供足够详细的试件说明，以便试验室能够在试验前对试件进行详细地检查，确定与

委托者提供信息的一致性。ＧＢ／Ｔ９９７８．１提供了有关试件核查确认的详细指南。

试验前委托者应将试件的所有结构细节、图纸、主要零部件的制造厂／供应商一览表及其试验方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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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试验室。为了利于试验室核查试件与委托者提供信息的一致性，只要可能，任何不一致的部分在

试验之前应被拆解。

６．５．２　如果对试件结构的检查可能使试件产生不可修复的破坏，或不可能在耐火试验后对结构进行检

查，试验室应选择下列方法之一进行一致性核查：

———试验室可在生产线上对提交检验的门或卷帘总成进行检查。

———委托者应根据试验室的要求，提供附加的试件或试件的一部分，如不可能检查的部分（例如一

个门扇）；试验室可任意选其中一个试件用于耐火试验，而另一个试件用于结构核查。

７　试件的安装

７．１　总则

７．１．１　试件的安装应能反映实际使用情况。试件应包括所有的门五金和其他可能影响其性能的部件。

７．１．２　试件应安装在预计使用的支承结构中。试件与支承结构之间的连接方法，包括连接用附件和材

料应与实际使用的相同，并作为试件的组成部分。

７．１．３　试件以及７．３．１要求的支承结构的最小区域应受火。

７．２　支承结构

支承结构的耐火性能应不低于试件的耐火性能，其耐火性能不应在试件试验时确定。

７．３　试验结构

７．３．１　辅助结构和支承结构

试件与框架间的空间应采用以下任一种结构填实：

ａ）　辅助结构，或

ｂ）　支承结构。

安装在支承结构上的试件的两侧及其上方应有宽２００ｍｍ的最小区域暴露在试验炉中。若试件之

间以及试件与试验炉边缘之间有２００ｍｍ的最小间隔，支承结构上可安装一个以上的试件。

７．３．２　辅助结构

如果试件在实际使用时通常安装在特定的、专用的结构中，则应安装在辅助结构中试验。

７．３．３　支承结构

７．３．３．１　如果试件不是安装在特定的结构上，试件与框架间应填充刚性标准支承结构（高密度或低密

度）或柔性标准支承结构。

高密度刚性标准支承结构。如砌块墙、砖墙或素混凝土墙，密度应在８００ｋｇ／ｍ
３
～１６００ｋｇ／ｍ

３ 之

间，墙体厚度不应小于１５０ｍｍ。

低密度刚性标准支承结构。如加气混凝土砌块墙，密度应在４５０ｋｇ／ｍ
３
～８５０ｋｇ／ｍ

３ 之间，墙体厚

度不应小于７０ｍｍ。

柔性标准支承结构，如轻质石膏板钢龙骨隔墙，其结构如下：

ａ）　零部件

１）　沿顶／沿地龙骨：钢质轧制Ｕ型龙骨，高６５ｍｍ～７７ｍｍ，材料厚１．５ｍｍ。

２）　龙骨：钢质轧制Ｃ型龙骨，高６５ｍｍ～７７ｍｍ，材料厚１．５ｍｍ。

３）　面板：纸面防火石膏板，龙骨架每侧石膏板的层数和板厚如下：

———试件耐火时间≤３０ｍｉｎ时，每侧一层１５ｍｍ板或两层９．５ｍｍ板；

———３０ｍｉｎ＜试件耐火时间≤６０ｍｉｎ时，每侧两层１２ｍｍ板；

———６０ｍｉｎ＜试件耐火时间≤９０ｍｉｎ时，每侧三层１２ｍｍ板；

———９０ｍｉｎ＜试件耐火时间≤１２０ｍｉｎ时，每侧三层１２ｍｍ板（增强型）。

４）　固定件：自攻螺钉，其使用要求如下：

———第一层９．５ｍｍ板，固定件为１５ｍｍ～２５ｍｍ的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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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９．５ｍｍ板，固定件为２５ｍｍ～３６ｍｍ的螺钉；

———第一层１５ｍｍ板，固定件为２０ｍｍ～３０ｍｍ的螺钉；

———第二层１２ｍｍ板，固定件为３１ｍｍ～４１ｍｍ的螺钉；

———第三层１２ｍｍ板，固定件为４５ｍｍ～５５ｍｍ的螺钉。

５）　连接处填充物：嵌缝石膏。

６）　隔热材料：无。

ｂ）　结构

１）　固定件中心距：沿顶／沿地龙骨（轨道）固定件中心距≤６００ｍｍ。

２）　龙骨中心距：４００ｍｍ～６２５ｍｍ（由试件开口的尺寸和位置决定）。试件之间以及试件与

炉边２００ｍｍ的区域内不应设计龙骨。

３）　龙骨固定：插接连接，考虑龙骨膨胀，龙骨连接处允许的最大间隙为１０ｍｍ。

４）　石膏板固定件中心距：龙骨架两侧石膏板固定件的中心距为３００ｍｍ。

５）　垂直接缝的位置：在多层结构中，各层石膏板接缝应该错开。

６）　水平接缝的位置：同一层石膏板的水平接缝应是一致的（在同一高度上）。在多层结构

中，各层石膏板接缝应该错开。

　　注：如果使用在柔性标准支承结构中的石膏板不够高（例如３ｍ），在板上部有水平接缝。水平连接处需要背板以

防止结构过早破坏。一般方法是在外层板的背面连接位置处安装一个宽１００ｍｍ、厚０．５ｍｍ的固定钢带，用

螺钉穿过外层板固定钢带，螺钉间距为３００ｍｍ。对于各层板，固定带只能在外层板后面。

７．３．３．２　标准支承结构的选择应能反映试件的实际使用情况。第１３章内容给出了试件安装在选定标

准支承结构上进行耐火试验的结果在其他条件下的应用指南。

７．３．３．３　图１～图８表示试件在不同支承结构上的安装情况。

７．３．４　支承结构的约束

７．３．４．１　对于柔性标准支承结构和辅助支承结构，隔墙或墙的砌筑应使结构垂直竖边能够变形。即结

构与框架相连的端部为自由边。

７．３．４．２　对于刚性标准支承结构，隔墙或墙的砌筑应使结构不能沿垂直边缘自由变形。即它应像实际

使用时那样被固定在试验框架内。

７．３．４．３　如果试件安装在地板上使用，则试验时在试件每侧（向火面和背火面）至少应有２００ｍｍ宽的

不燃刚性材料用来模拟开口底部地板的连续性。当试件的底部与试验炉底部在同一水平面上（同高）

时，炉底可视为地板的一部分。如果门总成包含地坎，应将它安装在地板内或地板上部。如果试件不是

安装在地板上使用，则只要在开口四周有框架，就可以在没有连续部件的情况下，把它简单地装入墙体

内进行试验。

如果试件与不燃性地板结合在一起进行耐火试验，此种条件下得到的试验结果不能代表试件安装

在木质或地毯等可燃性地板上使用时的耐火性能。

７．４　间隙

７．４．１　调整门或卷帘总成的间隙达到委托者的设计要求。

７．４．２　为了使试验结果能够得到最广泛应用，间隙应在委托者提供的设计间隙的中间值和最大值之

间。例如：某一门或卷帘的间隙设计为３ｍｍ到８ｍｍ，试验时的间隙应调节在５．５ｍｍ与８ｍｍ之间。

间隙的测量示例见图９～图１２。

８　试件养护

８．１　含水率（湿度）

试件应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进行养护，支承结构的养护要求见附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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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机械性能调节

如果某些产品标准要求在耐火试验前对试件进行机械性能试验，应参照相应的产品标准要求进行。

９　测量仪表的应用

９．１　温度测量

９．１．１　炉内热电偶

炉内热电偶应使用 ＧＢ／Ｔ９９７８．１规定的热电偶。它们应均匀地分布在距试验结构最近表面

１００ｍｍ的垂直平面内，见图１３。试验结构向火面每１．５ｍ２ 至少布置一支热电偶，总数不应少于４支。

９．１．２　背火面热电偶

９．１．２．１　总则

９．１．２．１．１　门和卷帘总成或它们的任何部分不要求按隔热性标准评价时，不应测量背火面温度。

９．１．２．１．２　要求按隔热性标准评价的部分，应使用ＧＢ／Ｔ９９７８．１规定的热电偶测量背火面温度。背

火面热电偶的布置见图１４～图２７。

９．１．２．１．３　支承结构上不应布置热电偶。

９．１．２．１．４　五金件５０ｍｍ范围内不应布置热电偶。

９．１．２．２　平均温度

９．１．２．２．１　试件背火面布置５支热电偶：一支置于门扇或帘面的中心，另４支各置于四分之一试件门

扇中心（单扇或多扇）。在距任何接头、加强筋或贯通连接件小于５０ｍｍ的位置不应布置热电偶，也不

应在距门扇或帘面边缘小于１００ｍｍ的位置布置热电偶。

９．１．２．２．２　试件如有不同的隔热区域，且每种隔热区域的总面积不小于０．１ｍ
２，则应将热电偶均匀地

布置在这些隔热区域的表面上，每平方米或每个分散区域布置一支热电偶，每种相同隔热区域至少要布

置２支热电偶。不同隔热区域的平均温度应单独计算。如果试件上不同隔热区域的总面积小于

０．１ｍ２，不测定这些区域背火面的平均温度。

９．１．２．３　最高温度

９．１．２．３．１　应由９．１．２．２、９．１．２．３．２、９．１．２．３．３、９．１．２．３．４、９．１．２．３．５、９．１．２．３．６规定的热电偶和

移动热电偶确定试件（不包括门框或导轨）的最高温度。

９．１．２．３．２　测量门扇、侧板、横楣板或平齐板上不同隔热区域的最高温度时，其热电偶的布置要求与

９．１．２．２．２相同。

９．１．２．３．３　应在门扇或卷帘的下述位置布置热电偶：

ａ）　高度的中点，距下述竖边１００ｍｍ处；

ｂ）　宽度的中点，在下述横边往里１００ｍｍ处；

ｃ）　距下述竖边１００ｍｍ，横边以下１００ｍｍ处：

１）　净开口的内边：铰链门或枢轴门向炉内开启，卷帘或推拉门安装在支承结构的向火面

一侧；

２）　门扇的可视边：铰链门或枢轴门向炉外开启，卷帘或推拉门安装在支承结构的背火面

一侧。

　　如果门扇或帘面宽度较窄，ｂ）和ｃ）规定的热电偶距离小于５００ｍｍ，可不布置ｂ）规定的热电偶。

如果多扇折叠卷帘每个扇宽度小于２００ｍｍ，测定背火面的最高温度时可将整个帘面作为一扇。

随门扇宽度减小而减少热电偶布置要求的示例见图２１。

热电偶应布置在门扇或帘面上温度预计高于平均温度的位置。热电偶的布置应符合９．１．２．３．４、

９．１．２．３．５、９．１．２．３．６的要求。见图１４～图２０和图２２～图２７。

９．１．２．３．４　其他区域的温度。用于确定侧板、横楣板、平齐板和门扇范围内有不同隔热效果的面板上

的最高温度的热电偶，其布置要求与门扇相同。但是，如果有一个以上同一隔热类型区域，则应当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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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作为一个大区域（就像确定它们的平均温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热电偶应布置在远离门扇的框架

的一侧，见图２６和图２７。

９．１．２．３．５　门扇上方的平齐板或横楣板上热电偶布置如下所述：

ａ）　宽度一半，距水平边缘１００ｍｍ；

ｂ）　垂直边缘向里１００ｍｍ，距水平边缘１００ｍｍ。

见图２３和图２４。

图２２是根据面板尺寸和热电偶之间的距离，在面板上布置热电偶的示例。

９．１．２．３．６　随门扇宽度减小而减少热电偶的布置的规则也适用于横楣板、侧板和平齐板。

９．１．２．４　门框温度

测量门框温度的热电偶应布置在下述位置：

ａ）　每个边框高度的一半处。

ｂ）　上框宽度的一半；试件有多个门扇时，应在主门扇一侧并距门扇中缝１００ｍｍ处；如果设有横

楣且其宽度不小于３０ｍｍ，应在横楣上布置热电偶，布置方法同上框。

ｃ）　上框距门扇开口角部５０ｍｍ处；如果设有横楣且其宽度不小于３０ｍｍ，应在横楣上布置热电

偶，布置方法同上框。

上述热电偶应尽可能靠近试件与支承结构的连接处布置。例如：可以使热电偶的中心距连接处

１５ｍｍ。无论怎样布置，热电偶距门框内边缘的距离都不应大于１００ｍｍ，见图１６。

对于单扇门，如果洞口宽度较窄，ｂ）和ｃ）规定的热电偶的距离少于５５０ｍｍ，则可不布置ｂ）规定的

热电偶，见图２１。

９．２　压力测量

９．２．１　炉内压力应采用ＧＢ／Ｔ９９７８．１规定的“Ｔ”形或管形压力传感器进行测量。

９．２．２　测量仪表的准确度为±２．０Ｐａ。

９．２．３　炉内压力应每间隔１ｍｉｎ记录一次，记录设备准确度为１ｓ。

９．２．４　压力传感器不应置于受到火焰冲击的地方或烟气排放的路径上，其在炉内和穿过炉墙到达炉外

时均应在同一水平面上，即炉内和炉外的压力是相对于同一高度的压力。使用“Ｔ”形压力传感器时，

“Ｔ”的支路应水平。

９．２．５　最少应使用３个压力传感器。一个置于理论地面１００ｍｍ范围内，一个置于门或卷帘高度三分

之二处１００ｍｍ范围内，一个置于门或卷帘顶部１００ｍｍ范围内。

９．３　热通量测量

９．３．１　总则

本条描述了热通量的测量方法。由热辐射造成的危害通过测量总热通量来进行评价，由于试验中

的对流热可以忽略不计，测得的热通量可以认为就是辐射热，但是本标准中仍以热通量表示。测量仪器

的接收面应平行于试件背火面，距试件背火面的距离为１．０ｍ。

当试件背火面温度低于３００℃时，不必要测量热通量。

９．３．２　仪表

试件背火面热通量的测量仪表应满足下列规定：

ａ）　接收面：接收面不应被视窗等遮挡，它接收对流及辐射；

ｂ）　量程：０ｋＷ／ｍ
２
～５０ｋＷ／ｍ

２；

ｃ）　准确度：量程最大值的±５％；

ｄ）　时间常数（达到目标值６４％的时间）：＜１０ｓ；

ｅ）　视角：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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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３　程序

９．３．３．１　通常位置

热通量测量仪表（简称“热流计”）距试件背火面的距离为１．０ｍ。

试验开始时，每台热流计的接收面都应平行于试件背火面（±５°），接收面朝向试件背火面。在热流

计测量范围之内，除了试件不应有其他辐射源。热流计不应被遮挡或隐蔽。

９．３．３．２　特殊位置

测量位置如下：

ａ）　朝向试件几何中心，是测量平均热通量的位置。

ｂ）　试件最大热通量可能出现的位置通常由理论推导或根据试件的几何形状计算得到。如果试

件是中心对称结构并且是匀质辐射体，则最大热通量的测量位置同ａ）。如果试件具有不同的

隔热区域，预测出现最大热通量的区域比较困难，应遵循以下方法测量最大热通量：

１）　对试件背火面温度超过３００℃和面积不小于０．１ｍ
２ 的区域做标记，热流计置于被标记的

每个区域的中心位置；

２）　试件的相邻两部分或多部分具有相同的结构并且具有相同的高度或宽度，分隔间距小于

０．１ｍ，可视为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辐射面；

３）　如果预计试件中低于３００℃的面积小于整个面积的１０％，则将试件作为一个辐射面。

９．３．４　测量

按９．３．３规定的程序进行测量，应记录测量的整个过程，间隔不应超过１ｍｉｎ。

　　注：附录Ｄ提供了利用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评估试件表面产生辐射能的另一种方法。

９．４　变形

应提供适当的测量仪表，测量在试验过程中试验结构的显著变形（大于３ｍｍ）。建议把门扇或帘

面相对于门框或导轨的变形看作是可能出现的显著变形区域。

变形的测量虽然没有判定标准，但测量变形是强制性要求。因为试件的部件之间、试件与支承结构

之间以及支承结构本身相对变形的资料对确定试验结果的应用范围是重要的。图２８～图３１表示用于

测量变形的位置。

１０　试验程序

１０．１　耐火试验前检查

１０．１．１　间隙的测量

１０．１．１．１　耐火试验前应当测量门或卷帘总成的可动部件和固定部件（例如：门扇和门框）之间的间隙。

为了使间隙测量充分准确，至少应当沿门扇的两竖边、顶部和底部各进行３次测量，测量位置间隔应不

大于７５０ｍｍ，各次测量值偏差相互之间不应大于０．５ｍｍ。不能直接测量的间隙，应进行间接测量。

图９～图１２表示的是门扇、门框间及门扇与门扇间间隙测量的示例。

１０．１．１．２　由试验室测量的间隙如果不在７．４规定的范围内，则试验结果直接应用将受到限制。

１０．１．２　保持力的测量

１０．１．２．１　当闭门装置通过保持试件关闭状态而对试件的耐火性能有利时，应对门扇保持力进行测量；

安装闭门装置而需借助机械力开启门扇的所有门总成应当测量保持力。

１０．１．２．２　每个门扇都应按１０．１．２．３给出的方法测量保持力。对于双向开启的门，应对每一个打开的

方向测量力矩；对于折叠门应在打开方向测量力。

１０．１．２．３　保持力的测量方法：使试件处于关闭状态，将测力计安装在门把手上，慢慢地拉动测力计使

门扇开启１００ｍｍ，记录测力计的最大读数。对铰链门和枢轴门还应测量出门把手至铰链或枢轴的垂

直距离，并计算出力矩。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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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３　最终调整

耐火试验前应使门或卷帘总成开启３００ｍｍ，然后使之回到关闭位置。这个过程应当通过闭门装

置来完成。如果总成没有闭门装置或者闭门装置无法安装在试验炉上使用，应当手动关闭，但不应锁闭

试件。正常使用中只能锁闭才能使门保持在关闭位置的情况（例如：没有门闩或关闭装置使门保持在关

闭位置）除外。不要把钥匙留在锁孔内。

应在正常（大气）压力条件下对安装在试验炉上的试件进行最终调整。

１０．２　耐火试验

试验条件以及试验过程中测量耐火隔热性和耐火完整性所使用的设备应符合 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

规定。

耐火完整性的测量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进行。在测量试件的耐火完整性时不应在地坎间隙处

使用６ｍｍ的测量探棒。

在测量试件的耐火隔热性时不应在不允许固定热电偶的地方使用移动热电偶。

热通量的测量按９．３的规定进行，并应记录每个测量位置处热通量达到５ｋＷ／ｍ２、１０ｋＷ／ｍ２、

１５ｋＷ／ｍ２、２０ｋＷ／ｍ２ 和２５ｋＷ／ｍ２ 的时间。

１１　判定条件

１１．１　耐火完整性

失去耐火完整性的判定条件应符合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

１１．２　耐火隔热性

１１．２．１　总则

对于包含不同隔热区域的试件，应按失去耐火隔热性判定条件对每个区域单独进行判定。任何一

个区域失去耐火隔热性即判定试件失去耐火隔热性。

１１．２．２　平均温升

试件背火面平均温升超过试件表面初始平均温度１４０℃，则判定试件失去耐火隔热性。平均温度

应从９．１．２．２规定的热电偶记录的温度中得到。

１１．２．３　最高温升

１１．２．３．１　试件背火面（除门框外或导轨）最高温升超过试件表面初始平均温度１８０℃，则判定试件失

去耐火隔热性。最高温度应从９．１．２．３和１０．２规定的热电偶记录的温度中得到。

１１．２．３．２　门和卷帘（隔热）门框或导轨上的最高温升超过其表面初始平均温度３６０℃，则判定试件失

去耐火隔热性。最高温度应从９．１．２．４规定的热电偶记录的温度中得到。

１２　试验报告

除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的规定外，试验报告中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试验按ＧＢ／Ｔ７６３３进行；

ｂ）　按６．２的要求确定试件数量的有关情况说明；

ｃ）　按６．５的要求对试件核查的细节；

ｄ）　如果需要应说明试验选择的标准支承结构；

ｅ）　如果需要应对辅助支承结构进行说明，并应按检查试件结构细节的同样方法，检查辅助支承结

构的结构细节，并给出同样充分的说明；

ｆ）　支承结构按附录Ｃ的要求进行养护的情况；

ｇ）　按１０．１．１的要求测得的间隙；

ｈ）　按１０．１．２的要求测得的保持力；

ｉ）　对试件进行机械调整的有关资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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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试验结果的表述为耐火试验经历的时间，以ｍｉｎ计，即从耐火试验开始到试件失去耐火完整性

或／和耐火隔热性的时间段；

ｋ）　每个测量位置处热通量达到５ｋＷ／ｍ
２、１０ｋＷ／ｍ２、１５ｋＷ／ｍ２、２０ｋＷ／ｍ２ 和２５ｋＷ／ｍ２ 的

时间；

ｌ）　试验过程中试验结构的显著变形。

１３　试验结果的直接应用范围

１３．１　总则

１３．１．１　试验结果的直接应用范围，只限于经过成功的耐火试验以后对于试件允许的变化。委托者可

以自动引用这些变化，不需要另外评估、计算或证明。

１３．１．２　在产品尺寸有扩展要求时，为了在相同比例下，模拟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应

用试验结果，试件上某些部件的尺寸可能小于预定要使用的尺寸。

１３．１．３　除非在下文中另有规定，门或卷帘总成的结构应当和试验的结构相同。门扇的数量和开启方

式（例如：滑动、旋转、单向动作或双向动作）不应被改变。

１３．１．４　在预料漆层不影响耐火试验时，允许用替代漆，并用在毛面的试件———门扇或门框上。当漆层

有助于门的耐火试验时（例如：膨胀漆），则不允许变更。

１３．１．５　可以把１．５ｍｍ的装饰板或木质胶合板粘贴在满足隔热标准的铰链门表面（但非边缘）上；超

过１．５ｍｍ的装饰板或胶合板，应作为试件的一部分进行试验。对于所有带装饰板的产品，只有当装饰

板或胶合板的类型、材质、厚度与试件相似时，才能允许其他变化（例如：颜色、图案、制造厂）。

１３．２　木结构

１３．２．１　门扇的厚度不应减小，但可以增加。也可以增大门扇厚度和／或密度，只要总的重量增加不大

于２５％。

１３．２．２　对于木质纤维板制品（例如：刨花板、大芯板等），其成分（例如树脂类型）不应被改变，要与试验

用的相同。其密度也不应减小，但可以增大。

１３．２．３　木质门框（包括槽口）的横截面尺寸和／或密度，不应减小但可以增大。

１３．３　钢结构

１３．３．１　为了适应支承结构厚度的增加，可以增加门框的尺寸。材料的厚度最大可以增加２５％。

１３．３．２　对于非隔热门，加强件的数量及面板固定件的数量和尺寸，可以随尺寸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

但不应减小。

１３．４　镶玻璃结构

１３．４．１　玻璃类型和其边缘固定方法，包括周边每米固定件数量和尺寸应与试验时相同而不应被改变。

１３．４．２　包括在木质或钢质结构试件中的玻璃窗数量和每个窗格中玻璃尺寸，可以减小但不能增大。

１３．４．３　玻璃窗边缘和门扇周边的距离，及玻璃窗之间的距离，不应比试件中的相应距离小。只有在不

涉及内部结构变化的情况下，门扇上玻璃的位置才能变更。

　　注：应注意玻璃位置的变化可能使玻璃靠近热流计，从而使测得的热通量增加。

１３．５　固定件／五金件

１３．５．１　防火门与支承结构间的固定件可以增加，但不应减少；固定件间距可以减小，但不应增大。

１３．５．２　允许更换五金件，前提是可替换的五金件在其他相似结构的门中已被使用过。

１３．５．３　锁、碰锁和铰链等限制活动的部件能增加，但不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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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Ｃ”形垂直钢质龙骨；

２———１２ｍｍ石膏板；

３———螺钉，固定间距为３００ｍｍ。

图１　柔性标准支承结构水平剖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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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标准支承结构（砖墙）；

２———门总成（试件）；

３———试验框架。

注：１＋２构成试验结构。

图２　刚性支承结构中门总成安装示例

２１

犌犅／犜７６３３—２００８

www.weboos.com



　　１———柔性标准支承结构或辅助支承结构；

２———门总成（试件）；

３———试验框架；

４———自由边隔热层。

注：１＋２构成试验结构。

图３　柔性标准支承结构或辅助支承结构中门总成安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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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地板；

２———标准支承结构；

３———辅助支承结构；

４———自由边隔热层。

图４　铰链门总成安装示例　水平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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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地板，刚性不燃材料；

２———地坎。

图５　铰链门安装示例　垂直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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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ａ）垂直剖面

ｂ）水平剖面

　　１———支承结构；

２———地板，刚性不燃材料；

３———炉顶；

４———炉底；

５———炉侧壁。

图６　滑动门安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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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ａ）垂直剖面

ｂ）水平剖面

　　１———支承结构；

２———地板，刚性不燃材料；

３———炉顶；

４———炉底；

５———炉侧壁。

图７　折叠门安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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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ａ）垂直剖面

ｂ）水平剖面

　　１———支承结构；

２———地板，刚性不燃材料。

图８　卷帘安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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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铰链门、枢轴门间隙测量示例　垂直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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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单扇门

ｂ）双扇门中缝

图１０　铰链门、枢轴门间隙测量示例　水平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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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滑动门

ｂ）卷帘

ｃ）滑动／折叠门

　　１———两扇的连接处。

图１１　间隙测量示例　水平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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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滑动门　　　　　　　ｂ）卷帘　　　　　　　ｃ）滑动折叠门

图１２　间隙测量示例　垂直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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